
第十七屆科技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

第十七屆科技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 

請 假 單 

姓
名 (第            組) 

請
假
時
間 

自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時           分起 

至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時           分止 

請
假
事
由 

 

請假前請先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

注
意
事
項 

1. 學員的義務是全程參與營隊活動，僅在人力不可抗拒的情況下(天災、家庭緊急

事故、生病等緊急事件)，經由營隊核准後方得請假。 

2. 營隊期間若需請假，請家長事先填妥所欲請假之日期和時間，於 6 月 23 日前

以郵寄方式寄回活動單位。若未預先請假，而在營隊期間需要請假者，需由家

長親自前來辦理。請假單上必須載明理由，並由營隊保留准假權利。 

3. 請假累積時數超過所有課程時間三分之一者，將無法領取結業證書。 

 

學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